
墾丁自駕旅遊行程規劃競賽(更新版) 

壹、 緣起 

「炎炎夏日即將到來，你(妳)有沒有想要發揮創意來規劃一趟不一樣的旅行呢?」

為鼓勵學生妥善應用暑期時間，以及將課堂學習的知識結合創意來發揮，以共同協

助改善自駕旅遊時行的品質及推廣墾丁國內外旅客旅遊行程，規劃辦理墾丁自駕

旅遊行程規劃競賽，期望以競賽方式為學生提供實作機會的平台，激盪學生的創造

力與實踐能力，對墾丁的自駕旅遊提出規劃。 

 

貳、 目的 

一、 透過競賽的創意提案規劃，增加民眾對於墾丁自駕旅遊、歐特儀股份有限公

司於墾丁的停車服務據點認識與了解。 

二、 縮小產學落差，建立學以致用的機會，協助學生累積專案的實戰經驗。 

三、 透過一日工作坊提供旅遊行程規劃的專業知識介紹、旅遊行程規劃平台的操

作、影片拍攝技巧等課程單元，為對旅遊行程規劃有興趣之學生團隊了解競

賽所需的知識，增加實作技能。 

 

參、 主辦單位 

歐特儀股份有限公司 

 

肆、 執行單位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伍、 報名資格 

一、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大一至大四(包含應屆畢業生)、國際商務班學生，

或修習過 111 學年度由南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與企業管理系共同開設的

服務業管理課程之學生。 

二、 符合參賽對象資格的學生須以團隊的方式進行報名，每隊至少 2 人，至多以

不超過 5 人為限，每隊須有指導老師一名。 

 

陸、 競賽報名資訊 

一、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為: 



https://forms.gle/znJRAQ6EzdBVPwKE8 

二、 競賽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一)止。 

 

柒、 競賽與競賽作品收件日期與方式 

一、 競賽作品收件日期: 2023 年 8 月 31 日(四)止。 

二、 競賽作品收件方式: 請各參賽隊伍於收件截止日期前將競賽作品以電子檔繳

交至 E-mail: summerktplan@gmail.com，並填寫 Google 表單:  

https://forms.gle/m7RdFsncH7TzhTL1A。 

三、 競賽作品收件檔案: 請各參賽隊伍繳交遊程企畫書 WORD 檔與簡報檔 PPT

檔各乙份，並於競賽作品及 Google 表單中附上 Funliday 的遊程規劃網址，

遊程的規劃網址於 Funliday 平台上需設定為公開分享。 

四、 競賽報告日期: 2023 年 9 月 8 日(五)下午 1 點至 4 點，地點將另行通知。 

 

捌、 競賽規則 

一、 遊程規劃設計須以至墾丁自駕(小客車)旅遊為主軸，遊程規劃的使用對象則不

限。 

二、 遊程規劃設計可為 1 日遊或 2 日遊。 

三、 遊程規劃路線需包含格上 Go Smart 共享車及其取車與還車站點*，以及至少

涵蓋 2 處歐特儀墾丁地區停車場。 

歐特儀墾丁國家風景區停車場 

大灣路停車場 帆船石停車場 

大尖山A停車場 關山停車場 

大尖山B停車場 白砂停車場 

大灣路臨時停車場 龍磐第一停車場 

墾丁臨時停車場 龍磐第二停車場 

和平巷臨時停車場  

社頂公園停車場  

龍鑾潭停車場  

*說明: 格上 Go Smart 共享車於全台皆有站點，可任選站點包含於遊程規

劃路線中。 

 

四、 獲選最佳遊程規劃金獎、最佳遊程規劃銀獎、最佳遊程規劃優選的隊伍，應

配合以下執行事項： 

（一） 獲選最佳遊程規劃金獎、最佳遊程規劃銀獎、最佳遊程規劃優選的隊伍，

須於 2023 年 9 月 30 日(六)前完成遊程的實地驗證，並將遊程體驗(1)撰

寫為遊記(遊程回憶)於 Funliday 平台公開分享，(2)將遊程的體驗拍攝成影片

https://forms.gle/znJRAQ6EzdBVPwKE8
https://forms.gle/m7RdFsncH7TzhTL1A


(至少 6 分鐘)於 YouTube 平台公開分享，(3) 獲獎隊伍每位成員於 Instagram

或 Facebook 發布一則以上分享「體驗格上 Go Smart 共享車 」的社群發文，

並於文中標記 Go Smart 共享車的 Instagram 或 Facebook 專頁帳號，以及使用

Go Smart 共享車的正面心得文字(如#這有共享站點也太方便)，並回傳發文 8

小時以上的截圖作為證明。未能完成者上述條件的獲獎隊伍，將無法進行經

費核銷作業及獲得格上 Go Smart 共享車租用補助，並取消獲獎資格。 

（二） 獲獎隊伍每隊的遊程實證補助獎金上限為新台幣 7000 元，未達新台幣

7000 元者以實報實銷進行。核銷項目中需包含購買歐特儀 1 日或 2 日

停車優惠券，其餘核銷項目需符合學校的核銷規範，若有未能符合核銷

規則之項目與金額將無法進行核銷。 

 

玖、 競賽評分標準 

項目 配分比例 對應獎項 

遊程的可行性與合理性 20% 

最佳遊程企劃金獎、 

最佳遊程企劃銀獎、 

最佳遊程企劃優選 

整體創意性 20% 

Funliday上的遊程人氣數 20% 

企劃書完整性 20% 

簡報內容與解說技巧 20% 

 

壹拾、 競賽獎項與獎勵 

獎項 名額 獎勵 

最佳遊程規劃金獎 乙隊 規劃獎金新台幣 3000 元、 

遊程實證補助獎金新台幣 7000 元*、 

格上 Go Smart 共享車租用補助乙次

(24hr 為限)* 

最佳遊程規劃銀獎 乙隊 規劃獎金新台幣 2000 元、 

遊程實證補助獎金新台幣 7000 元*、 

格上 Go Smart 共享車租用補助乙次

(24hr 為限)* 

最佳遊程規劃優選 乙隊 規劃獎金新台幣 1000 元、 

遊程實證補助獎金新台幣 7000 元*、 

格上 Go Smart 共享車租用補助乙次

(24hr 為限)* 

*遊程實證補助獎金說明: 獲選最佳遊程規劃金獎、最佳遊程規劃銀獎、最佳遊程規劃優

選的隊伍需於 2023 年 9 月 30 日(六)前完成遊程的實地驗證，並將遊程體驗(1)撰寫為遊

記(遊程回憶)於 Funliday 平台公開分享，(2)將遊程的體驗拍攝成影片(至少 6 分鐘)於



YouTube 平台公開分享，(3) 獲獎隊伍每位成員於 Instagram 或 Facebook 發布一則以上分

享「體驗格上 Go Smart 共享車 」的社群發文，並於文中標記 Go Smart 共享車的 Instagram

或 Facebook 專頁帳號，以及使用 Go Smart 共享車的正面心得文字(如#這有共享站點也太

方便)，並回傳發文 8 小時以上的截圖作為證明。未能完成者上述條件的獲獎隊伍，將無

法進行經費核銷作業及獲得格上 Go Smart 共享車租用補助，並取消獲獎資格。獲獎隊伍

每隊的遊程實證補助獎金上限為新台幣 7000 元，未達新台幣 7000 元者以實報實銷進行。

核銷項目中需包含購買歐特儀 1 日或 2 日停車優惠券，其餘核銷項目需符合學校的核銷

規範，若有未能符合核銷規則之項目與金額將無法進行核銷。 

 

壹拾壹、 活動重要日期 

活動 日期 

競賽報名截止日期 2023 年 7 月 31 日(一) 

競賽資料收件截止日期 2023 年 8 月 31 日(四) 

競賽登台報告日期 2023 年 9 月 8 日(五) 

競賽實證成果繳交截止日期 2023 年 9 月 30 日(六) 

 

聯絡窗口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林老師，電話: 分機 5132，E-mail: 

dorisjclin@stust.edu.tw 

 

 


